
 

嘉義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屆期換證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 1 

一、按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7條規定：長照人員於認證證明文

件有效期間屆滿後，有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，應於有效期限前六個月內，檢附相關

資料，向原登錄長照服務單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更新。 

二、逾有效期限申請更新者，需檢附欲登錄之長照機構服務證明正本，且以申請換證日前六

年內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為限。 

長照服務人員小卡到期更新換證申請 

請檢附以下資料，至本中心辦理認證文件更新: 

1. 嘉義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、補換/發、更新登記申請書。 

2. 3個月內 1吋脫帽照片 2 張。 

3.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正反面)。 

4.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小卡正本(回收作廢)。 

5.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「總表」(備註 2)。 

6. 機構服務證明(在職證明)正本。 

7. 規費 100元。 

(影本文件請加註「正本相符」並請簽名或蓋私章)。 

資料審核 

以本中心收件日起，辦理時間為 7 個工作天，

新小卡製作完成後，致電申請人或機構前來本中

心進行領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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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 2 

* 檢附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「總表」。 

 

 

* 衛福部就近次修法相關常見問題更新問答集，已上架於衛福部長照專區網站

(https://1966.gov.tw)/長照服務人員專區/長照人員相關問答集。 

* 更新認證需要的積分點數如何計算？有哪些必修課程？ 可參照問答集6.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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